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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報載，臺北市政府辦理捷運系統木柵（內

湖）延伸線內湖站用地聯合開發案，涉有權

益分配不符比例及徵收取得交通用地轉移私

人等違失情事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報載，台北市政府辦理捷運系統木柵（內湖）延

伸線內湖站用地（交十一）聯合開發案（下稱本案），

涉有權益分配不符比例及徵收取得交通用地轉移私人等

違失情事乙案，案經本院調閱有關卷證，於102年6月20

日約詢臺北市政府捷運局(下稱捷運局)蔡局長、捷

運局聯合開發處王代理處長，後於102年102年7月17

日約詢臺北市政府張副市長、都市發展局邊局長

、捷運工程局蔡局長等人，業已調查竣事，爰臚

列調查意見如下： 

一、本案（交十一）之基地共8166平方公尺，政府最初以

興辦交通事業為由，強制徵收全區高達84.65%之土地

，餘採有償撥用、接管或協議價購，僅佔全區之15.35%

；然經聯合開發後，實際作為公用事業之捷運設施使

用僅佔基地面積12.62%，徵收範圍顯已踰越事業之所

需，另將徵收取得之公有土地轉為私有，明顯倒果為

因，不合比例原則，復未落實依法行政原則，亦有違

政府徵收目的及相關法令。 

(一)關於強制徵收私有土地，透過聯合開發程序將公有

土地轉為私有問題，以本院前糾正臺北市政府興辦

「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新店機廠聯合

開發案，其聯合開發建築物分配機制，是否公允妥

適乙案」為例，市府捷運局將高達 99.24%之基地強

制徵收（85.41%）或公有撥用（13.94%），反而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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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聯合開發者反僅佔 0.65%（合併登記亦僅佔 0.76%

），嗣再透過聯合開發之權配竟導致 69.25%公有土

地轉為私有，政府機關透過徵收手段併同聯合開發

程序「強制徵收」民眾土地再辦理聯合開發即轉為

「私有」，既不符合公平正義，亦不合比例原則，

亦有違政府徵收目的。次按土地所有權之得喪變更

，應以法律定之，查大眾捷運法第 7 條僅規定大眾

捷運系統路線、場、站土地及其毗鄰地區土地得聯

合開發，並未明定土地得轉為私有，惟交通部 83

年 6 月 7 日交路(83)字第 021466 號函復略以：「

本案經轉據內政部 83 年 5 月 23 日台(83)內地字第

8306536 號函釋：同意依本部 83 年 5 月 12 日交路

(83)字第 015992 號函說明三辦理，其意旨為：按

大眾捷運系統係指行使於專用路權上可快速、大量

、安全、準確服務之大眾運輸，供捷運系統使用之

土地，除已做道路、河道……等公共設施外，其路

線、場、站部分大多循都市計畫程序變更為捷運交

通用地，而一般公共交通道路於都市計畫說明書中

亦明載得作為其他使用或敘明『頇另擬定細部計畫

』，又大眾捷運法第七條既明定捷運場、站與路線

之土地得與私人、團體聯合開發，在聯合開發之型

態下，其土地所有權部分移轉參與開發之私人所有

係屬必然，因此有關辦理聯合開發之捷運交通用地

，不受土地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五款之限制」云云

，顯有違法律保留原則，前經本院於 101 年 12 月

13 日以院台交字第 1012530431 號函對台北市政府

糾正有案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復按大眾捷運法第 6 條
1
規定：「大眾捷運系統需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卷查大眾捷運法第 6 條之立法目的：大眾捷運系統係屬公用事業，於其事業範圍內所需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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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土地，得依法徵收或撥用之。」、第 7 條
2
規定：

「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，主管機關

得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、站土地及其毗鄰地

區土地之開發。……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、站及

其毗鄰地區辦理開發所需之土地，得依有償撥用、

協議價購、巿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取得之；其依

協議價購方式辦理者，主管機關應訂定優惠辦法，

經協議不成者，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。……

主管機關辦理開發之公有土地及因開發所取得之

不動產，其處分、設定負擔、租賃或收益，不受土

地法第二十五條、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及地方政

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」。本案內湖站（交十一）

基地開發範圍涵括台北市內湖區康寧段 3 小段 199

地號等 26 筆土地，總面積為 8,166 平方公尺，其

中除 2 筆為國有地、1 筆市有地外，餘 23 筆土地為

私有地。依臺北市政府 81 年 1 月 28 日第六次審查

會議（交十一交通用地）主席所裁示：「（一）原

則同意以全部停車場用地劃定為聯合開發範圍。（

二）本案仍以全部停車場用地變更為交通用地辦理

聯合開發為原則，…」嗣該府為辦理內湖站用地開

發及取得範圍內土地，分別於 91 年 5 月 2 日及 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公、私有土地，得依土地法、都市計畫法、國有財產法等有關法律徵收或撥用。（來源：立

法院公報第 77 卷 46 期 2157 號 43 頁）  
2
卷查大眾捷運法第 7 條之立法目的：一、為有效利用土地資源，促進地區發展並利大眾捷運

系統建設經費之取得，爰明定地方主關機關得自行開發或與私人、團體聯合開發大眾捷運系

統場站、路線之土地。二、毗鄰大眾捷運系統場站、路線之私人土地，則需依有關法律或商

請該土地所有權人聯合開發。三、第二項明定開發辦法授權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定之（來源：

立法院公報第 77 卷 46 期 2157 號 44-45 頁）。  

另，大眾捷運法第 7 條之修法說明：基於簡化開發流程及縮短時程等之考量，並由主管機關

主導開發，開發用地由主管機關依有償撥用、協議價購、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全部取得

並變更為公有土地，以主導辦理開發事宜，而未來地主仍可依協議價購優惠辦法優先承購，

爰將現行條文第一項所稱「主管機關得自行或與私人、團體聯合辦理… .土地之開發」等文字

修正為「主管機關得辦理… .土地之開發」（依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院總第 1429 號之修法說

明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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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2 日，召開 2 次「捷運系統木柵（內湖）延伸線

內湖站（交十一）用地聯合開發協議會暨徵收前價

購及地上物拆遷補償協議會」，據該府表示，當時

會議已清楚說明開發方式係採聯合開發，然因土地

所有權人無人選擇參與聯合開發方式，故未能達成

協議。其後遂由該府於 91 年 9 月間依土地徵收條

例規定，報請內政部核准辦理私有土地徵收，內政

部並於 91 年 10 月 1 日核准徵收。經清查，本案聯

合開發範圍內土地，因強制徵收取得比例，達開發

基地總面積之 84.65％
3
，其餘採有償撥用、接管或

協議價購取得之土地比例僅佔 15.35％，本案實際

所需捷運設施投影面積僅占整體開發面積之 12.62

％
4
，顯可由公有土地有償撥用、接管或協議價購取

得土地之 15.35%即可滿足，不頇徵求民地，顯已逾

越必要程度，欠缺強制徵收之正當性，有違土地徵

收條例。 

(三)本案臺北市政府當時徵收土地計畫書所載明徵收

土地原因，係為興辦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木柵

延伸（內湖）線工程必需，而使用本案土地；興辦

事業之法令，是以土地徵收條例第 3 條第 2 款、都

市計畫法第 48 條暨大眾捷運法第 6 條、第 7 條規

定為依據。為釐清前述政府辦理捷運聯合開發案過

程中，如以公共利益為由先辦理徵收私有土地後，

卻於聯合開發模式權益分配方式下，合理化該等徵

收取得公有地再轉為私有之行為，引發是否抵觸相

關規定及人民財產權益之保障，前經本院諮詢學者

略以，依大眾捷運法第 6 條規定，徵收土地即頇符

合「大眾捷運系統需用」之目的；若依大眾捷運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強制徵收面積 6913 平方公尺/聯合開發總面積 8166 平方公尺＝84.65% 

4
本案實際所需捷運設施投影面積 1031 平方公尺/整體開發面積 8166 平方公尺＝12.62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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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7 條規定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路線、場、站土地及

其毗鄰地區土地之開發，則必頇符合該條第 4 項規

定依有償撥用、協議價購、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

式取得之，依協議價購方式辦理者，應訂定優惠辦

法，經協議不成者，始得報請徵收，不應回溯第 6

條之適用。換言之，以大眾捷運法第 6 條辦理公用

事業所必頇徵收之土地，其「基地範圍」應以最小

其事業所必頇者為限，其餘方依大眾捷運法第 7 條

規定以「毗鄰土地」之方式參與聯合開發。本案經

查，臺北市捷運內湖線係採地面上行車系統，捷運

路線並非位於交十一基地正下方，聯通方式係由成

功路 4 段道路上之捷運內湖站（約地上 3 樓處）設

置通廊，藉由通廊聯接到交十一用地，並於交十一

用地留設捷運出入口（捷運 1 號出口）之關係，據

圖顯示當層最大捷運設施面積（3 樓）僅為 1,031

平方公尺，實際所需捷運設施(投影)面積僅占整體

開發面積之 12.62％，不頇以開發為藉口取得 8,166

平方公尺之基地面積，即可維持該公用事業之必頇

，對此，應留設捷運設施面積多寡，顯應覈實規劃

評量，或僅需留設捷運出入口部分之土地辦理徵收

。本案彰顯出此種「徵收」民眾土地後再轉為「私

有」之開發方式，不僅不符公平正義，且有侵害憲

法財產權保障之虞，對此本案徵收範圍顯已逾越「

公共事業」、「公益需要」或「實施經濟政策」之

必要，以及「非此不可」、「遂行公益所必要」之

「最後手段」，亦不合比例原則。 

(四)綜上，本案（交十一）用地高達 84.65%比例係透過

徵收之強制取得，採有償撥用、接管或協議價購者

佔 15.35%，惟實際作為公用事業捷運設施使用之投

影面積僅佔 12.62%，顯可由公有土地有償撥用、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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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或協議價購取得土地之 15.35%即可滿足，不頇徵

求民地，市府作為已逾越必要程度，明顯倒果為因

，欠缺強制徵收之正當性，亦不合比例原則，復未

落實依法行政原則，更與政府徵收目的有違。 

二、本案（交十一）於91年間召開2次「聯合開發協議會

徵收前價購及地上物拆遷補償協議會」，然並未獲土

地所有權人同意參與聯合開發，待地價協議未成而強

制徵收取得土地後，竟於93年間變更該用地之都市計

畫，放寬商業使用面積由「不得超過…」之「上限」

規定改為「其餘…可作商業使用」之「下限」規定，

汽車停車位數由徵收前之1082部車位變更為僅需配置

863部車位，失信於被徵收之土地所有權人，辦理過程

顯有違失。 

(一)按行政程序法第8條：「行政行為，應以誠實信用

之方法為之，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」。本

案臺北市政府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聯合開發之流程

略以：(一)捷運場站規劃及聯合開發基地評選。(

二)辦理變更都市計畫程序（變更土地使用分區為

捷運用地並核定聯合開發基地）。(三)用地取得：

先行協議價購，未達成協議者，私地辦理徵收，公

地申請有償撥用（依93年5月12日修正後之大眾捷

運法第7條修法理由，為簡化開發流程及縮短時程

，故修正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由主管機關依有償

撥用、協議價購、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方式全部取

得，並變更為公有土地，以主導辦理開發事宜）。

(四)與公私地主協議簽約並辦理預告登記。(五)聯

合開發計畫審議、核定及公告實施。（六）公開徵

求投資人辦理聯合開發。 

(二)經查，本案（交十一）於聯合開發基地評選階段時

，台北市政府捷運局於80年12月6日召開「捷運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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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內湖線工程用地逕為變更都市計畫事宜研商會

議」時，市府交通局停管處表示：「1.請於說明書

中註明，若進行任何開發最少頇保留1,082個停車

位。」之意見，並於會議結論：「1.本案原則上以

全基地變更為交通用地。2.本基地將來開發時，除

滿足交通局停管處最少頇保留1,082個停車位之需

求，…」。後於81年1月29日「臺北都會區大眾捷

運系統土地聯合開發審查委員會（第2組）第6次審

查會」會議決議通過：「（一）原則同意以全部停

車場用地劃定為聯合開發範圍。（二）本案仍以全

部停車場用地變更為交通用地辦理聯合開發為原

則，….」等開發條件規定。 

(三)本案後於辦理變更都市計畫程序（變更土地使用分

區為捷運用地並核定聯合開發基地）階段時，經臺

北市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83年6月3日審議通過及

公告實施該土地之都市計畫案變更「停車場用地區

」為「交通用地」，供捷運車站（含轉乘設施及其

相關設施）使用，並供作聯合開發基地（B6車站）

，另註明捷運車站相關設施與停車場整體規劃興建

，維持原停車場功能。另，依83年6月3日臺北市「

內湖線B1站~B9站捷運設施用地變更都市計畫案」

之都市計畫說明書中第肆點有關土地使用分區管

制二（三）規定：「交十一（B6車站）：容積率56

0%，建蔽率80%，使用類別：1.作商業使用樓地板

面積不得超過總樓地板面積之1/3，其使用類別比

照商三。2.至少設置1,082個停車位，以維持原停

車場功能」等訂定都市計畫位階之開發條件規定。 

(四)另，本案（交十一）於用地取得階段時（與私地主

簡報說明參與聯合開發，未達成協議者，私地辦理

徵收，公地申請有償撥用），依據91年5月2日捷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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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與該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之簡報資料，亦載明都市

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內容：「本交通用地辦理聯

合開發建蔽率80％，容積率560％，使用類別比照

商三，作商業使用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總樓地板面

積之1/3，且需設置原停車場用地需求1082個停車

位」公示於原徵收土地之地主，後於91年1月23日

貣辦理徵收作業，並於91年5月2日、7月2日召開2

次用地聯合開發協議會暨徵收前價購及地上物拆

遷補償協議會，惟土地所有權人考量當時都市計畫

規定及開發條件限制，並未選擇參與聯合開發，待

地價協議未成而確定需以徵收方式取得土地後，於

91年10月1日經內政部函准徵收，於92年1月6日完

成徵收作業，將該等土地管理機關登記為捷運局所

有。 

(五)惟，市府捷運局於完成（交十一）用地徵收作業後

，竟於92年5月12日就本案都市計畫所規定之公共

停車位數量辦理變更設計，並簽會該府交通局及都

市發展局後專簽報府，於92年6月3日簽奉市長（時

任臺北市市長馬英九甲章；時任臺北市副市長歐晉

德）核定：「可，停車位問題，請對民眾充分說明

」，後於92年12月23日貣公開展覽30天（刊登於92

年12月23日聯合報、92年12月24日中國時報），並

於92年12月25日（假中山區成功區民活動中心）、

93年1月8日（假內湖區行政中心五樓會議室）辦理

都市計畫變更說明會，變更內容於93年3月10日經

臺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525次委員會審議決議修

正通過，該府93年11月15日府都規字第0932153230

0號函公告實施「配合臺北市捷運系統內湖線工程

修訂西湖市場用地、交通用地（交十一）土地使用

管制計畫案」，並修正該細部計畫為「法定容積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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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分之560）之2/3應限制作為停車使用，以維持原

停車場功能；其餘法定容積及捷運獎勵之樓地板面

積可做商業使用，其使用項目比照商三，惟應另依

『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則』規定檢討停車位

數」。據此，修正該都市計畫細部計畫後造成問題

如下：１、該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規定由83年商業使

用面積採「不得超過….」之「上限」規定，後於9

3年間放寬為「其餘…可作商業使用」之「下限」

規定。２、停車位數量由83年之1082部，下修為93

年之「法定容積（百分之560）之2/3應限制作為停

車使用」，本案依據建造執照所載，僅配置汽車停

車位863部。3、目前規劃整棟大樓超過1/3作為商

業用途，汽車停車格僅863個，與當初86年黃大洲

市長、93年馬英九市長時期「商業用途不能超過總

樓地板面積三分之一，至少設置1082個停車位」規

劃不同，且原計畫僅規劃地上9樓，97年量體改為

地上15層。對此，捷運局彙整其差異如下表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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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

1.基地面積

2.土地使用分區

3.建蔽率

4.容積率

5.允建樓地板面積

汽車 機車 裝卸

1082 0 0

7.土地使用分區

8.建蔽率

9.容積率

10.建築面積

11.允建樓地板面積

12.都市計畫規定

13.建蔽率

14.容積率

15.建築面積

16.捷運最大投影面積

17.捷運設施獎勵樓地板面積

18.計入容積之樓地板面積(11+17)

19.不計入容積之樓地板面積

20.總樓地板面積(18+19)

汽車(機械式雙

層停車位)
機車 裝卸

汽車(平

面式停車

位)

機車 裝卸 汽車 機車 裝卸

1249(相當765

部平面停車位)
477 5 863 486 6

98
(=863-765)

9 1

自行車
轉乘機

車

轉乘自

行車
自行車

轉乘機

車
轉乘自行車 自行車

轉乘機

車

轉乘自行

車

0 0 0 320 318 200(雙層) 320 318 200(雙層)

22.建物規模

資料來源及依據

92年期間，本局捷運細部設計

顧問完成之捷運設施暨聯合開

發大樓設計成果(詳附件3)。

本案都市設計審議第2次變

更設計內容(本府101年9月

17日核備)(詳附件4)。

5546.26㎡

5596.86㎡

2155.07㎡

7750.93㎡

9F/B3 15F/B3

9938.26㎡

55667.86㎡

18752.07㎡

74419.93㎡

4392.00㎡

50071.00㎡

16597.00㎡

66669.00㎡

6526.00㎡

45679.00㎡

83年都市計畫規定:1.作商業使用

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總樓地板面積

之1/3，其使用類別比照商三。2.

至少設置1082個停車位，以維持原

停車場功能。

8.19%

67.60%

2834.05㎡
(含捷運轉乘投影面積)

1124.00㎡

無差異

6.80㎡

675.26㎡

1710.05㎡

79.85%

80% 80% 無差異

71.66%

613.84%

不予規定

6.停車位規定

6520.26㎡

83年原規劃設計內容(A) 建造執照內容(B) 差異(B-A)

交通用地(交11) 交通用地(交11)

8166㎡ 9㎡

50.60㎡

93年都市計畫規定:法定容積（

百分之560）之2/3應限制作為

停車使用，以維持原停車場功

能；其餘法定容積及捷運獎勵

之樓地板面積可做商業使用，

其使用項目比照商三，惟應另

依『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規則』規定檢討停車位數。

原可開

發規模

本計畫

允許開

發規模

8157㎡

停車場用地

不予規定

不予規定

概念設

計結果

560% 無差異

6532.80㎡

45729.60㎡

21.設計停車位(個)

5845.00㎡

681.44%

560%

 
(六)詢據市府說明：「本開發案後續公開徵求之投資人

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，依據93年修正後之都

市計畫規定，設計配置863個平面式汽車位。兩者

之差別在於停車位設計方式及實用性之不同。另若

將本案目前設計之機車及自行車位（=1,064=804＋

260）換算汽車當量約213個車位（依建築物交通影

響評估準則之規定，5個機車位相當於1個汽車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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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並加計6個裝卸車位，則本案相當於設置1,082個

汽車位（=1,082=863＋213＋6）……」等語，該府

仍稱符合變更都市計畫前設置1,082個汽車位規定

，係辯駁背理之詞，況徵收土地後方辦理都市計畫

變更，開發條件變更如上表，失信於被徵收土地之

所有權人，核其所為，顯有違誠實信用原則。 

(七)綜上，本計畫用地既於83年由「停車場用地」變更

為「交通用地（交十一）」以供捷運相關設施使用

並辦理聯合開發，市府雖於91年5月2日、7月2日召

開2次用地聯合開發協議會暨徵收前價購及地上物

拆遷補償協議會，惟土地所有權人考量當時都市計

劃規定及開發條件，並未選擇參與聯合開發，然待

徵收取得土地後，市府卻於93年間以前述理由辦理

變更都市計畫，商業使用面積由83年採「不得超過

….」之「上限」規定，放寬為「其餘…可作商業

使用」之「下限」規定。該府雖一再表示91年協議

價購及拆遷補償協議會當時，針對地主權益詴算部

分，已明確向地主說明係採機械雙層汽車位方式進

行評估，然92年完成徵收後，卻旋即於93年變更都

市計畫細部計畫之內容，失信於被徵收之土地所有

權人，辦理過程顯有違失。 

三、本案市府於91年間向原地主徵收土地時承諾原地主可

分回57.77%，即市府可得42.23%，惟市府放寬該土地

都市計畫開發條件後，本開發案市府（地主）分回比

例據報僅32%，即業者可分68%，竟遠高於91年間原地

主可分回比例57.77%，有失合理，市府辦理過程顯見

未能兼顧政府最大權益，並有圖利業者之虞，核有未

當。 

(一)有關權益分配分回比例問題，本案依91年7月2日市

府召開第2次用地聯合開發協議會暨徵收前價購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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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上物拆遷補償協議會提供給原始地主之會議資

料顯示，本案開發之總價值（99年）約58.3億元，

地主與投資人（建商）可分配總值約為57.62億元

，地主貢獻成本以每坪100萬元計約24.67億元，投

資人貢獻約18.04億元，預估地主：投資人之分配

比例≒57.77%：42.23%。 

(二)有關（交十一）用地徵收部分，91年間市府辦理土

地徵收金額為21.32億元，徵收面積6913平方公尺

，後於93年11月15日變更該用地都市計畫細部計畫

且放寬開發條件，本案市府於96年間辦理徵求投資

人，後於97年9月5日與投資人潤泰創新國際簽訂投

資契約書，有關本案之權益分配比例，據報地主（

台北市政府）：投資人之分配比例僅為≒32%：68%

，遠低於市府估算並於91年7月2日提供給原始地主

之分配比例57.77%。對此，市府說明略以，查當時

財務之分析係於90年進行評估，預估開發量體為地

下3層、地上7層之商用大樓及停車場空間，當時規

劃設計、使用容積、梯廳公設比例皆與評選當時投

資申請人所提方案不儘相同，且90年評估之建造成

本為7.2萬元/坪，再按營建工程年物價指數預估至

99年上漲15.5%，於加計設計費用、停車設備費用

、利息後，預估每坪為11.75萬元。惟潤泰創新於

投資申請階段所提出之開發建議書之建議比例有

所低估情形，說明如下：<１>潤泰創新評估之土地

貢獻成本係以設計容積扣除2/3法定容積作為停車

場使用部分及主管機關取得1/2捷運獎勵容積 部

分，以容積211%評估土地價格，而非以整宗土地進

行評估，故其評估之土地價格66萬元/坪有所低估

。<２>潤泰創新提出之建物貢獻成本係以直接費用

12.4萬元/坪計算，加計間接費用、設計費用、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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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費用、稅管費等，合計14.8萬元/坪，惟其計算

建物貢獻成本之面積包含捷運轉乘設施，致建物貢

獻成本高估。<３>因土地貢獻成本低估而建物貢獻

成本高估，其建議之地主分配比例32%因而偏低。<

４>故潤泰創新所提承諾地主之分配比例，仍有檢

討空間。有關本案之權益分配，將依前述市府權益

分配精進方案辦理，經由委託專業單位鑑價、市府

相關單位及外部專家學者之分層審查，俾爭取該府

應有之合理比例等語。 

(三)綜上，本案市府於91年間向原地主徵收土地時承諾

原地主可分回57.77%，惟市府放寬該土地都市計畫

開發條件後，本開發案市府（地主）分回比例據報

僅32%，竟比91年間原地主可分回57.77%為低，有

失合理，市府辦理過程顯見未能兼顧政府最大權益

，核有未當。 

四、本案臺北市政府與投資人潤泰創新國際於97年9月5

日簽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投資契約書

（內湖站交十一用地），惟臺北市政府迄至102年7月

底本院約詢時仍未辦理土地及建物鑑估價作業，辦理

時程延宕，顯有未當。本案權益分配作業，市府允應

積極審慎評估，俾謀求政府最大權益。 

(一)依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投資申請案

件審查及評選作業要點第四點規定，土地所有人或

原單一土地所有人於符合優先投資資格之書面通

知送達日貣四個月內或一般申請人於該局公告徵

求投資人之公告期滿翌日貣四個月內應提送開發

建議書。另依本案甄選當時臺北市政府甄選臺北都

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投資人頇知第八點申

請作業程序(三)規定：「經本府捷運工程局審查符

合優先投資資格者，應於本府捷運工程局書面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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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達日貣一個月內繳交申請保證金並提送本頇知

六、（一）（二）所列申請書件，書面通知送達日

貣四個月內提送本頇知六、（三）所列申請書件。

」，前述頇知六、（三）所列申請書件即為開發建

議書，頇包含申請人與主管機關、土地所有人合作

條件、分收比例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文件，合先敘

明。 

(二)本案臺北市政府與投資人潤泰創新國際已於97年9

月5日簽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投資

契約書（內湖站交十一用地），惟有關市府權益分

配作業辦理情形，卷查投資人潤泰創新國際於102

年3月18日方才提送權益分配建議書，為何遲至102

年3月18日方才提送權益分配建議書乙節，詢據捷

運局說明，本案係於96年12月18日簽奉核准完成資

格審查，並於同年12月19日函請申請人文心建設股

份有限公司及潤泰創新分別提送甄選頇知六、（三

）所列書件，其中申請人與主管機關、土地所有人

合作條件、分收比例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文件另要

求以密件封存，俾利納入評選審查。投資人潤泰創

新已於97年3月4日提送相關書件，符合規定。另，

依據潤泰創新投標當時所簽具承諾書第5點：「同

意實質權益分配將於本開發案都審定案後申請建

造執照，本府將以建照圖說辦理鑑定建造成本及土

地價值，重新核算建物貢獻成本及權益分配比例等

，且相關條件不得低於本承諾書之條件」。復按本

案投資人潤泰創新於99年11月22日申請建造執照

，捷運局於99年12月9日函請投資人提送權益分配

相關資料，惟因投資人潤泰創新申請2次變更設計

，該局於101年8月8日再函請該公司於變更設計核

准後，應提權益分配建議書及相關資料。另，該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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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稱，期間適逢權益分配作業精進改革，相關作業

及程序仍需配合調整，故潤泰創新於102年3月18日

方提送本案權益分配相關書件及資料，該府刻就權

益分配書件項目是否缺漏進行查對等語。基此，本

案臺北市政府與潤泰創新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於97

年9月5日簽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

投資契約書（內湖站交十一用地），惟臺北市政府

迄至102年7月底本院約詢時仍未辦理土地及建物

鑑估價作業，辦理時程延宕，顯有未當。 

(三)另，對於本案權益分配作業應如何維護政府最大權

益乙節，市府陳稱前述委託鑑價結果，將依該府10

2年4月24日修訂完成之「臺北市臺北都會區大眾捷

運系統土地開發權益分配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」規

定，提報由府內相關單位（財政局等7單位）及具

有財務、建築、地政或法律等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

學者所組成之權益分配初審小組及府級審議委員

會共同審議，並報府核定後，據以與投資人協商，

以維護市府最大權益等語。爰此，市府允應積極據

以評估辦理，以謀求政府最大權益。 

五、臺北市政府於97年6月2日辦理捷運內湖站（交十一交

通用地）開發建議書審查評選會議，未遴聘具有土地

開發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學者會同審查，欠缺專業審

查意見，亟待檢討改進。 

(一)依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投資申請案

件審查及評選作業要點規定：「…四、開發建議書

審查或評選(二)審查或評選程序第2點規定：「本

局彙整有關機關之審查意見後，應於二十日內邀有

關機關召開審查會議，並得通知申請人列席說明，

審查會議應有出席機關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始得開

會，並將會議結論作成審查意見。」及第3點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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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「所稱有關機關，包括本府財政局、交通局、工

務局、都市發展局、建築管理處及臺北縣政府財政

局，本局並得視計畫內容之需要，邀請其他相關單

位或遴聘具有相關土地開發專門學識經驗之專家

學者會同審查，另土地開發用地座落於臺北縣轄區

時，應增列臺北縣政府住宅及城鄉發展局、工務局

建管課」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查，北市府辦理本案開發建議書之審查過程，於97

年6月2日召開開發建議書審查及投資申請案件評

選順位會議相關事宜時，捷運局於97年5月15日先

簽請市府核准參與評選委員名單，後於97年5月16

日函請臺北縣政府（現為新北市政府）財政局代表

一名與會，其餘之審查委員皆為台北市政府之工務

局、都市發展局、財政局、建築管理處、交通局等

單位各派機關代表1名參與審查。捷運局後於97年6

月2日召開開發建議書審查會議，經查審查會議雖

符合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土地開發投資申請

案件審查及評選作業要點規定第3點之規定，惟僅

有臺北市政府5個單位代表，以及新北市政府推派

財政局代表1名出席會議，市府並無邀請其他相關

單位或遴聘具有相關土地開發專門學識經驗之專

家學者會同審查，欠缺專業審查意見，有關制度亟

待檢討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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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處理辦法： 

一、調查意見一至二，提案糾正臺北市政府。 

二、調查意見三至五，函請臺北市政府檢討改進見復。 

三、調查意見一至五，（密）函本案陳訴人。 

四、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，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、內

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。 

 

 

調查委員：馬以工  

李復甸 

林鉅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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